
应届毕业生

凡具备派遣资格的应届毕业生学院组织核对个人

基本信息、提交毕业去向信息、派遣信息并签字

确认。

每年6月20日之前，学院审核信息，并将就业材料统一交至校就业指导中心

已落实单位的毕业生 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

生源地
人才市场

（人才市场出具接收函）

将盖章齐全的协议书和接收

函（签约北京、上海、广

州、深圳等地单位的毕业生

还需提供当地人社部门出具

的接收函）交至学院。

校就业指导中心审核毕业生毕业去向信息和派遣信息，制定派遣方案

根据省教育厅派遣时间安排，报送派遣方案，审核通过后打印报到证

校就业指导中心将《就业报到证》分发各学院

学院将《就业报到证》发放给毕业生

毕业生凭《就业报到证》办理户口、档案等相关手续，到用人单位报到

毕业生初次办理就业报到证工作流程图


